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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18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39号107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0,788,4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11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于公司原董事长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王德江董事主持本

次会议。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陈良华先生因工作出差在外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王贵夫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16,127 99.3331 447,503 0.2026 1,024,780 0.4643

2、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294,627 99.3234 469,003 0.2124 1,024,780 0.4642

3、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16,127 99.3331 447,503 0.2026 1,024,780 0.4643

4、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16,127 99.3331 447,503 0.2026 1,024,780 0.4643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294,627 99.3234 591,503 0.2679 902,280 0.4087

6、 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16,127 99.3331 447,503 0.2026 1,024,780 0.4643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488 50.7559 447,503 14.9678 1,024,780 34.2763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488 50.7559 447,503 14.9678 1,024,780 34.2763

9、 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17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暨银行贷款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294,627 99.3234 469,003 0.2124 1,024,780 0.4642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294,627 99.3234 469,003 0.2124 1,024,780 0.4642

11、 议案名称：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16,127 99.3331 447,503 0.2026 1,024,780 0.4643

12、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316,127 99.3331 447,503 0.2026 1,024,780 0.4643

13、 议案名称：公司章程修正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294,627 99.3234 469,003 0.2124 1,024,780 0.464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胡明春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19,183,415 99.2730 是

14.02

选举吴迤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219,183,414 99.2730 是

14.03

选举万海东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19,183,414 99.2730 是

14.04

选举吴冰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219,183,414 99.2730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徐志坚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19,183,415 99.2730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徐斌为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

219,183,415 99.273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1,495,988 50.0368 591,503 19.7842 902,280 30.1790

7

关于确认公司

201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

案

1,517,488 50.7559 447,503 14.9678 1,024,780 34.2763

8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

案

1,517,488 50.7559 447,503 14.9678 1,024,780 34.2763

10

关于《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

案

1,495,988 50.0368 469,003 15.6869 1,024,780 34.276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审议通过的议案12、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2、 审议通过的议案7、8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国睿集团有限公司对议

案7、8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成宝、陈晓玲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19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期收到总经理陈洪元先生、副总经理宫龙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陈洪元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总经理职务，宫龙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洪元先生、宫龙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陈洪元先生、

宫龙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及董事会对陈洪元先生、宫龙先生在任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的勤勉尽责、辛勤付出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20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期收到董事会秘书王贵夫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贵夫先生因

个人原因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王贵夫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贵夫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

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贵夫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辛勤付出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25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及选举监事会

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期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向阳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向阳先

生因工作原因辞去监事会主席职务，辞职后将继续作为职工监事参加监事会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鉴于王向阳先生辞去监事会主席职务，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徐斌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徐斌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徐斌，男，硕士学历，助理会计师。曾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财务部主管会计，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财务部副部长、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22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胡明春先生担任董事长

的议案》，董事会选举胡明春先生担任董事长。

胡明春，男，硕士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科学技术研究部职工，地面部

室副主任、主任，天线与微波部副主任、主任、部长（兼），总体部部长（兼），副总工程师，首席专家，副所长，现任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资审委主任委员，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23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迤先生担任总经理的

议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长提名，公司聘任吴迤先生担任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吴迤，男，硕士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工程师、研究室副主任、科技处

副处长、科技部综合处处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技术基础部部长、规划与经济运行部部长，现任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南京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董事。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24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并代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薛海瑛女士担任副总经

理的议案》、《关于薛海瑛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总经理提名，公司聘任薛海瑛女士担任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薛海瑛，女，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国际合作部主管、人事

组织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鉴于王贵夫先生已向董事会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经董事长提名，公司指定薛海瑛女士

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薛海瑛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39号

邮政编码：211106

联系电话：025-52787052

传真号码：025-52787018

电子邮箱：dmbgs@glarun.com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562

证券简称：国睿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21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在会议召开前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给全体董事。

3、本次会议于2017年5月12日在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将军大道3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表决。

4、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5、鉴于公司原董事长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王德江董事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胡明春先生担任董事长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胡明春、蒋微波、吴迤、徐志坚、李鸿春，

其中胡明春为主任委员，蒋微波为副主任委员。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陈良华、蒋微波、徐志坚、李鸿春、万海东，

其中陈良华为主任委员，蒋微波为副主任委员。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李鸿春、王德江、陈良华、徐志坚、吴迤，

其中李鸿春为主任委员，王德江为副主任委员。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徐志坚、王德江、陈良华、李鸿春、蒋微波，其中徐志坚为主任委员，王德江为副

主任委员。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吴迤先生担任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薛海瑛女士担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对于上述第6、7两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经审阅吴迤先生、薛海瑛女士的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

第147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两位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聘任吴迤先生担任总经理、聘任薛海瑛女士担任

副总经理。

8、审议通过《关于薛海瑛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全资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相关规定及公司的三家全资子公司章程（即《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章程》、《南京国睿微波器件有限公

司章程》、《芜湖国睿兆伏电子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任命吴迤先生担任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京国睿微

波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芜湖国睿兆伏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根据三家全资子公司的章程及有关规定履行职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1）任命吴迤先生担任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任命吴迤先生担任南京国睿微波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任命吴迤先生担任芜湖国睿兆伏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股票代码：

600511

公告编号：

2017-028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6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国药股份” ）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事项获得商务部反垄断

局于2016年12月2日下发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6]第329号）批

准，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2月16日下发的《关于核准国药集团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219号）核准。

国药股份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方

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78,8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95,760,000元。 因此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由25.10元/股调整为24.90元/

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由244,801,964股调整为246,768,246股，募集配

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由41,035,851股调整为41,365,452股。

一、本次交易事项概述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国药股份拟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药控股”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北京” ）

96%股权、国药控股北京康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康辰” ）51%股权、国药

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鸿” ）51%股权及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

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星普信” ）51%股权；拟向北京畅新易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畅新易达”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国控北京4%股权、北京华鸿9%股权；拟

向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辰药业”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康辰

49%股权。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拟向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资

管”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融”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投资”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资管” ）、上

海国药圣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药基金” ）、四川诚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富投资” ）、抚州嘉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嘉颐投资” ）及宁波建奇启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奇启航” ）

采用锁价方式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3,000.00万元，

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标的

公司实施医院供应链延伸项目、社区医院药房托管项目、医院冷链物流系统建设项目及信

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二、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同意以2016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7,880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人民

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9,576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5月12日。公

司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7年5月12日实施完毕。

三、本次交易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一）发行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由原25.10元/股调整为24.90元/股。

（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中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由244,801,964股调整

为246,768,246股，具体如下：

标的公司 交易对方 本次购买股权比例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万

元）

发行股份数（股）

国控北京

国药控股 96% 266,887.58 107,183,767

畅新易达 4% 11,120.32 4,465,991

北京康辰

国药控股 51% 52,445.22 21,062,337

康辰药业 49% 50,388.54 20,236,361

北京华鸿

国药控股 51% 107,522.85 43,181,867

畅新易达 9% 18,974.62 7,620,329

天星普信 国药控股 51% 107,113.81 43,017,594

合计 - 614,452.94 246,768,246

2、向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的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中向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由41,035,851股调整为41,

365,452股，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股数（股）

1 平安资管 30,000 12,048,192

2 上汽投资 13,000 5,220,882

3 长城国融 10,000 4,016,063

4 国寿资管 10,000 4,016,063

5 国药基金 10,000 4,016,063

6 诚富投资 10,000 4,016,063

7 嘉颐投资 10,000 4,016,063

8 建奇启航 10,000 4,016,063

合计 103,000 41,365,452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交易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

2017-031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7年4月18日和4月28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

了《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变更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的

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月12日（周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12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15:00至2017年

5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德军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6598弄25号9楼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150,951,79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75.18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65,762,93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69.62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85,188,8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5.565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詹程律

师、万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0,81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3％；反

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9,3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4415％；反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525％；弃权1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根据以上投票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

2、《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0,81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3％；反

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9,3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4415％；反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525％；弃权1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根据以上投票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

3、《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0,81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3％；反

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9,3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4415％；反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525％；弃权1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根据以上投票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

4、《2016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0,81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3％；反

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9,3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4415％；反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525％；弃权1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根据以上投票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

5、《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0,81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3％；反

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9,3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4415％；反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525％；弃权1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根据以上投票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

6、《关于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43,939,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50％；反对

134,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9％；弃权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9,3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4415％；反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525％；弃权1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根据以上投票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

7、《关于聘请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50,817,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3％；反

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1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279,3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4415％；反对134,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525％；弃权14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根据以上投票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詹程律师、万俊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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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南街13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8,268,3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59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玉明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聘请的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李艰、付炳锋、邱枫、孙立荣、曲刚、沈颂东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于洪军、郎瑞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江辉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304,924 99.1101 963,398 0.8899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桂芬 孙福祥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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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现场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暨

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5月1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厅举行2016年

度现场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在说明会上，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对投资者提出的普遍关注 的问题给予了回答，具

体情况如下：

1、请具体说下今年分红方案情况？

公司在综合考虑公司盈利情况、发展阶段、重大资金安排、未来成长需要和对股东的合理回报，拟定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6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482,870,004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5元（含税）。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

及公司制定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的相关规定。

2、利润分配方案何时实施？

公司将于2017年5月23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将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2个月内完成分配，请您留意公司后续公告。

3、请介绍公司 2016年的经营状况？

2016年，公司始终围绕年初制定的重点转型战略规划，加强市场营销，维护巩固与大客户的合作，加

大品牌宣传，优化公司内外销业务结构，加快推动转型战略落地实施工作，在市场结构和业务结构转型

的过程中实现了经营业绩整体平稳增长。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0,016.88万元，比2015年增长

24.14%，实现净利润70,781.24万元，比2015年增长15.87%，出口6.571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23.31%。

4、请介绍2016年度公司内销业务情况？

2016年是公司产品结构升级转型的一年，公司淘汰了部分老产品，同时开发了一些适应市场的新产

品，新产品销售价格相对老产品有所提高，内销业务整体呈现毛利率水平有所上升，销售收入基本保持

平稳的态势。

5、请介绍未来公司发展的战略规划？

公司未来将继续推动企业转型变革， 进一步拓展生活家居业务和销售网络， 使公司整体的产品生

态、销售网络和战略布局更趋合理和完善，努力实现公司向住居生活一体化服务商转型。 另外，公司将继

续围绕构建“健康家居、美好生活”的理念，寻找优质项目推进并购重组和整合兼并，进一步做大做优企

业。

6、请问公司管理层对公司股价表现有何看法？

股价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宏观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公司业绩、资本市场环境和预期等，公司管理

层关注股价走势和投资者利益，将努力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以推动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力求为广

大投资者带来良好的回报。 目前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稳健，管理层对公司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公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公司的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继 续通过电话、邮件等

方式与公司进行沟通，衷心感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和 支持！

特此公告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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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3月17日披露了《重

大事项停牌公告》（2017004）。因公司正在筹划可能涉及公司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且预计

达到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露天煤业，证券代码：002128）

自2017年3月17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披露了《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7005）。 经公司与有关各方预计该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股票自

2017�年 3�月 31日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7023）。 2017年4月11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2）。 2017年4月14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7034）。 2017年4月21日和4月28日、5月6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和2017039、2017040）。

截止本公告日，由于本次重组涉及工作量较大，相关方案尚需交易方有权机关进一步

商讨和论证，同时审计和评估工作仍在进行过程中。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

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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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畜牧行业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7年4月销售情况

项目

销售量

（头）

收入

（万元）

销售均价

（元/公斤）

销售均价与上月相

比

仔猪 2,379 177.08 32.17 4.52%

种猪 4,343 740.38 44.17 0.78%

商品猪 8,142 1,396.19 14.54 -3.58%

合计 14,864 2,313.65

二、2017年度累计销售情况

项目

销售量

（头）

收入

（万元）

销售均价

（元/公斤）

销售均价与上年同期

相比

仔猪 11,930 904.05 30.18 -7.20%

种猪 17,967 3,661.19 41.49 46.71%

商品猪 39,065 7,304.23 15.50 -12.28%

合计 68,962 11,869.47

2017年度种猪销售均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0%以上的主要原因是种猪需求旺盛。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

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三、风险提示

（一）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畜牧养殖业务销售情况，不含其它业务。

（二）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

产者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四、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12日


